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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下拒絕履約之損害賠償 

編目 | 民法       主筆人 | 明台大 ( 李淑明 ) 
 

 

一、背景說明 

這是個真實的案例！前幾週報紙上刊登了這樣一則法律時事新聞。 

先說明一下背景。在美國有許多 consulting firms/services，翻譯成「顧問公司」，有時

並不貼切，因為它可能是個顧問公司、也可能只是某個大公司所經營的眾多業務的一部分。

舉個例子來說，大家都應該知道 IBM Watson吧？自從Watson 參加美國歷史悠久的益智比

賽電視節目“Jeopardy”，展現它的語音辨識功能，而且輕鬆的打敗參賽對手後，人工智慧

從此翻篇了，進入了新的紀元。 

一位多年好友M，常春藤名校的企管碩士，畢業後進入IBM工作，但他不是學電腦出

身的、他的工作也與技術無關，而是提供IBM的客戶相關的諮詢服務，讓客戶更容易改造

辦公室環境，順利的運用人工智慧，尤其是IBM所開發的Watson，幫助客戶進行產業升級

。 

正因為 M 的工作性質特殊，儘管他所屬的東家 IBM 的總公司在紐約曼哈頓區，但 M

的工作地點卻是「居無定所」，要看他現在正在為哪個客戶提供諮詢服務而定。如果客戶位

於田納西州，M 可能好幾個月都得住在田納西州，在客戶辦公室附近找個地方住下來（當

然，房租或酒店住宿費，由客戶或 IBM 負擔）。 

今天要談的案子，和 M 無關，但「事主」的工作性質卻和 M 十分相近。這篇法律新

聞的主角，正是和 M 一樣，在 A 公司任職，負責為 A 公司的客戶 B 公司提供諮詢服務；

就稱他為 C好了。 

B 公司所處的 G 州，也不知道是因為疫情輕微、還是該州的民情，當許多州實施諸多

禁令時，該州的日常幾乎沒有受到什麼限制，大家照常上班上課，餐廳等營業場所照樣門

庭若市。是啊！這就是美國！美國幅員廣大，而且是 50 個「小國家」組成的，每個「小國

家」有其各自的特色，各州疫情不一，自然沒有統一的標準。 

因此，在過去一年，位於 G州的 B公司，照常上班。可這對 C來說，實在不能接受！

就算疫情不很嚴重，這麼多人照常上班群聚，病毒很容易四下流竄，不嚴重也會變得嚴重。

於是，C要求在家上班。 

B公司一開始也沒什麼意見，C終究不是B公司的員工，而是外包的諮詢顧問公司的員工，

再說了，雖然 C在家上班，一樣作得穩穩當當的。因此，雙方一開始是風平浪靜、相安無事。 

名師說爭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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壞就壞在報稅季節到了！原本呢，因為 B公司聘用 C提供諮詢服務，依 B公司所在的

G 州法律規定，B 公司可以享有減稅的優惠。可是，因為在過去一年，C 幾乎沒有進入 B

公司的辦公室工作，儘管 C在家提供諮詢服務，但依照 G州的稅法規定，不符合減稅的要

求，因而使得 B公司不能享有租稅優惠。這一來一往的，竟然差了數百萬美金！這下好了，

如果妳（你）是 B公司的老闆，能不氣得抓狂嗎？ 

若想挑戰 G 州的稅務法規，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於是，B 公司就來個「柿子挑軟的吃」

，將C和他所屬的 A公司，一狀告進法院，請求賠償無法獲得租稅優惠的數百萬美元的損失。 
 

二、問題爭點 

補充說明一下：何以 A公司的員工 C有沒有履行債務，會影響到 B公司是否享有租稅

優惠呢？這種情形倒不少見。 

比如說，為了鼓勵綠能，政府乃規定：生產製造時使用風電或太陽能達一定比例者，可享

受減稅優惠。為了達標，B公司找來專門協助企業轉型使用風電或太陽能的 A公司，約定由

A 公司派員到 B 公司負責協助 B 公司轉型。結果，因為疫情的關係，負責人員 C 一直在家

上班，使得 B公司未能達到預期使用風電或太陽能的目標，到手的減稅優惠，就這麼……飛了！ 

回到本案。A 公司派出 C，到客戶 B 公司提供諮詢服務。因為疫情的關係，C 大多在

家上班，因為工作時數不足，使得 B公司沒辦法享受州政府提供的減稅優惠，這筆損失，

該由誰承擔？B公司可不可以要求 C及 A公司賠償？ 

看到這個問題，該從哪兒開始思考呢？ 

1. 先契約、後侵權 

假設這個案子是發生在台灣，那麼，您的腦子裏的思考源頭，應該難不倒各位。依照

從大一開始學的「請求權基礎檢查法」，先把「請求權基礎」找到再說。請求權基礎，哪兒

找？怎麼找？民法所定請求權基礎，實在是再單純不過了：契約、無因管理、不當得利、

侵權行為。先判斷當事人間存在著哪一種債之關係，就從那兒找。 

本則案例，各位肯定知道應該先從契約，也就是 B和 A公司之間的契約關係著手。 

「先契約、後侵權」，這是最基本的「私法自治」的體現。 

2. 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

既然有契約關係，B公司若想請求損害賠償，自然以 C的行為構成債務不履行為前提。

只要 C的行為構成債務不履行，C又是 A公司的受僱人、履行輔助人，那真相就大白了－

A公司當然應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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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判斷及分析 C的行為是否構成債務不履行呢？ 

「債務不履行」有以下幾個要件： 

1.  債務人須有可歸責之原因。 

2.  債務人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。 

3.  債權人受有損害。 

4.  因果關係存在。 

報導中並沒有仔細的說明 A、B公司的合約內容，像是：C究竟應提供什麼樣的服務？

以時數來計算？還是「成果」？還有，C 在家上班，是否無法合於契約約定？如果不行，

又是為了什麼？ 

以上所說的，是關於哪一個要件的敘述呢？是第 2 個要件：債務人是否依債之本旨提

出給付。這個要件通常是實例題裏、實務案件中，最難判斷和說理的，同時也是最需要陪

審團，由多數陪審員從不同的觀點來認定的。 

但因為所知事實有限，咱們就先假設：依照 A、B公司的合約，C這段期間在家上班，

的確沒有完全符合契約所約定之應為給付，構成「未依債之本旨」之給付。以上是關於第

2 個要件，因為事實不清楚，只好「假設」C的確沒能完整、忠實的「依債之本旨」而為給

付。 

接下來回到第 1 個要件。不管是侵權行為還是債務不履行之債，全都以行為人或債務

人具有可歸責事由為必要。G 州可能是疫情輕微、也可能是因為當地的民情，G 州一直沒

有實施嚴厲的管制措施，上班、上課，一切如常。可這看在 C 的眼裏（C 或許來自別州，

而他的家鄉儼然是不同世界），不能接受。他害怕受到病毒感染，於是要求在家上班。B公

司或許想著～不管你在哪兒上班，能作出成果就好，於是，既沒有向 A公司抗議、也沒有

要求 C必須回到公司上班。 

這個世界就是這樣：千金難買早知道。一開始，因為不知道如何應變，於是，「就先醬

吧」、「再看看」，這是絕大多數人的直覺反應。等到發現不對了，再來爭執、否認、抗議。

B公司的反應，就是如此。 

回到主題：C因為擔心疫情而在家上班，以致於未能完整的履約，是否具有「可歸責」

原因呢？這應該就是民事案件也需要陪審團來認定事實的緣由吧？ 

C 的反應、處理方式，應不應該予以責難呢？身處幸福台灣的各位，看到媒體關於美

國疫情的報導，肯定會對 C給予無限的同情，認為他要求居家避疫，何罪之有？就算因此

沒能切實履約，可「命」比較重要啊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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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以各位最熟悉的風災來說，依氣象預報：颱風的強度沒有達到不上班、不上課的標

準，那員工可不可以主張：我害怕走在路上會被招牌砸到、我害怕走在路上會滑倒、我害

怕……，所以不上班，而且公司必須准假並照發工資？ 

同樣的道理，從 B公司的角度來看：既然州政府說，可以如常上班上課，就是可以上

班上課。除非 C有特殊原因，像是～因為他患有某些慢性病，如果感染病毒，比較容易導

致重症，並且能夠提出醫師證明，否則，如果每個員工都像 C一樣，因為心臟不夠強、勇

氣不夠高，就可以不來上班，那那那……這公司怎麼運作下去啊？ 

再來看到 A公司。別忘了，真正的「債務人」是 A公司，如果 C有正當理由可以拒絕

上班，A公司是不是應該換個人派駐 B公司履行契約呢？ 

事實認定，從來不是單純的事實認定；每個事實認定，一定會摻入價值判斷。就像有

沒有「可歸責」事由這種沒有劃一標準的問題，正是需要多數陪審員、依據不同的生活經

驗、從各種不同的角度，多數人共同來認定。 

如果，全部陪審員都和我的看法相同：是的！我認為 C 是可歸責的，C 沒有正當理由

拒絕上班，不能只因為他的個人因素而將此不利益加諸於 B公司。或者，至少 C不願意履

約，A公司應該換個人替代他，而 A公司沒有這麼作，即應認 A公司有可歸責的事由。那

麼，C 具有可歸責原因、又未依債之本旨履行，接下來就進入到另一難題：哪些損害是屬

於 A公司應該賠償的？ 
 

三、損害賠償範圍 

「損害賠償」之債，不管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之債，都包含兩個不同層次

的問題：一是損害賠償之客體、另一則是損害賠償的範圍。 

前者談的是～賠償的「客體」為何，用白話文來說：債務人應該賠什麼？是以「原物」

賠償、還是「金錢」賠償？學說上也有稱之為「損害賠償方法」，都是指同一個問題。而後

者談的是～債權人受有那麼多的損害，是不是全部都可以請求債務人賠償？ 

提醒各位注意的是：念到損害賠償之債時，不能只念到「債務人應賠償債權人之損害」，

就打住了，一定要繼續追問：哪些該賠？哪些不用賠？ 

以本例來說：B公司和 A公司簽約，由 A公司提供諮詢服務。結果因可歸責於 A公司

之履行輔助人 C的事由，致未依債之本旨而為給付，A公司固然應對 B公司負債務不履行

損害賠償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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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，B公司請求賠償之「損害」，很不尋常，不是因為 A公司沒有提供合於約定之諮

詢服務所直接導致的損害，像是：使得 B公司產能下降、未能按原訂計劃出貨、盈收減少

等等．而是～未能獲得租稅補貼的優惠！這能請求賠償嗎？ 

看到這兒，問個簡單的問題：能不能請求賠償？這是什麼問題？該從哪兒思考？這是

因果關係的問題。 

各位在學侵權行為法時，都學過：在侵權行為的事例中，因果關係總共出現兩次～一

是「責任成立」之因果關係，討論的是「侵權行為」和「被侵害之客體」間，有沒有因果

關係；另一是「責任範圍」的因果關係，判斷「侵權行為」和「損害」間之因果關係，亦

即哪些損害是侵權行為所引起的。 

同樣的架構也適用於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之債。而本例的癥結點正是在於：C（亦即 A

公司）未依約履行債務，和 B公司未能享有租稅優惠而受有數百萬美元之損害間，有沒有

因果關係？ 

只要妳（你）的思考方向正確了，抓到了這是「因果關係」的問題，接下來的問題，

倒不困難。不管是在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之債，都是適用「相當因果關係」理論。這個

理論採二元說，亦即須同時兼備「事實上」及「法律上」的因果關係；而在 99.999….% 的

案例中，最不容易判斷的即是「法律上」因果關係的有無。 

這個看似很單純的事實問題，其實充滿了十足的價值判斷：該損害真的是債務不履行

或侵權行為所「正常、自然」導致的結果嗎？這個沒有劃一標準、極端價值取向的判斷，

應該交給陪審團，由多數陪審員依不同的背景、社會經驗綜合認定之。依台灣的法律及訴

訟制度，沒有陪審員，如果妳（你）是法官，妳（你）怎麼看呢？ 

我的看法是～這要看 A、B 公司的合約上，究竟是怎麼寫的。很多合約在一開頭，寫

完甲方、乙方的名稱後，會先寫段看似「贅言」的文字：「爰為～～事由，訂立本合約」。

這不起眼的文字，在這種違約案件裏，可能發揮極大的作用喔！ 

倘若當初 A、B 公司的合約裏，寫明了～B 公司和 A 公司訂約的目的之一，正是為了

嚮應政府的某某措施、甚至還清楚的寫著：A 公司所提供的諮詢服務內容，必須足使 B 公

司符合政府租稅優惠服務等等，那麼，A 公司即無從抗辯：B 公司未能獲得租稅優惠乃不

可預見之非自然、正常發展的結果，與 A 公司之債務不履行間，不具因果關係。相對的，

如果合約裏沒有寫明這些，那可就有得爭執了。 

希望本文的說明，讓各位更清楚了解「債務不履行之債」的成立要件及法律效果，這

些都是教科書裏不一定有空間寫得清楚、卻是既基本又重要的問題。 


